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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 深圳 福田区 益田路6001号 太平金融大厦11-12楼 邮政编码：518038 

11-12/F, TAIPING FINANCE TOWER, YITIAN ROAD 6001, FUTIAN DISTRICT, SHENZHEN, P. R. 

CHINA 

电话（Tel）：（0755）88265288   传真（Fax） ：（0755）88265537 

电子邮件（E-mail）：info@sundiallawfirm.com 

网站（Website）：sundiallawfirm.com 

 

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

信达科会字（2025）第 057号 

 

致：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贵司”或“公司”） 

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信达”）接受贵司的委托，指派信达律师

出席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会”），对本次股东会

的合法性进行见证，并出具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法律意见书”）。 

信达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下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上

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对贵公

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2 
 

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。 

信达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

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

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

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

作任何其他目的，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一并

公告。 

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，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，对本次股

东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

根据公司董事会提议，公司决定于 2025年 11 月 20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会。 

2025 年 11 月 4 日、2025 年 11 月 5 日，公司董事会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《上海新

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及《上海新

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补充公告》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14:00 在上海市徐汇

区苍梧路 10 号 T3 办公楼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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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次股东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，网络投票时间为： 

（1）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：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

段，即 2025 年 11 月 20 日 9:15-9:25，9:30-11:30 及 13:00-15:00； 

（2）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20 日 9:15-15:00。 

3.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主持。 

经信达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

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

（一）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

1.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

信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法

人股东的法人股东营业执照、授权委托书、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出席本次股东

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等文件进行了核查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

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10 名，持有公司股份 171,492,92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

数的 37.32%。 

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董事

会秘书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信达律师。 

信达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

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。 

2.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

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方

式参加投票的股东共 118 人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

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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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

1.本次股东会审议及表决事项为公司已公告会议通知所列出的议案，出席

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。 

2.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本次股东会现

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公告中列明的议案，由股东代表和信达律师进行

了计票和监票，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

时间内，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，网络

投票结束后，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表决

统计结果。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

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

以下议案： 

1.《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41,146,00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43%；

反对 66,81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76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79%。 

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274,29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8630%；反对

66,8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831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539%。 

2.《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97,690,69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42%；

反对 63,28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12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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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6%。 

3.《关于公司<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60,843,008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337%；

反对 63,28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93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70%。 

New Vision Microelectronics Inc.、Xia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、上

海俱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驷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上海曌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277,81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8674%；反对

63,28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787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539%。 

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4.《关于公司<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60,843,008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337%；

反对 63,28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93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70%。 

New Vision Microelectronics Inc.、Xia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、上

海俱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驷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上海曌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277,81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8674%；反对

63,28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787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53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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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5. 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

事项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60,843,008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337%；

反对 63,28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93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70%。 

New Vision Microelectronics Inc.、Xia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、上

海俱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驷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上海曌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277,81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8674%；反对

63,28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787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539%。 

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6.《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97,726,383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761%；

反对 27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2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7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313,50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118%；反对

27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343%；弃权 43,293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539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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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，信达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；出

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

果合法有效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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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

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李   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怡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 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年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
